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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
公處字第 096018 號 

 

被處分人：神通行銷股份有限公司 

統一編號：80164779 

址    設：臺北市林森北路 577 號 11 樓之 2 

代 表 人：○○○  君 

地    址：同上 

 

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，本會處分如下： 

主    文 

一、 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，於辦理參加人終止契約退出退貨

時，扣除非法定項目費用，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3 條之 2第 2

項規定。 

二、 被處分人未依法於其主要營業所備置經會計師簽證之上年度

財務報表，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3 條之 4所訂定之多層次傳銷

管理辦法第 15 條第 1 項規定。 

三、 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，應立即停止前 2 項違法

行為。 

四、 處新臺幣 23 萬元罰鍰。 

事  實 

一、 案據民眾Ａ君檢附存證信函等影本指稱於94年4月間加入成

為被處分人之參加人（Ａ君來函誤植為神通電信科技股份有

限公司，下稱神通電信公司，經查二事業之代表人及營業地

址均相同），由於交付商品不符原約定，且有瑕疵，因而聲明

退出，要求退貨卻遭扣除不合理之費用，被處分人疑有違反

公平交易法等相關法令之情事。 

二、 案經本會於 94 年 8 月 25 日函請神通電信公司提供相關退出

退貨處理情形及證明資料到會。被處分人於 94 年 9月 3日來

函說明，略以： 

（一）被處分人為依法報備之多層次傳銷公司，神通電信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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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其電信系統及商品服務供應廠商。 

（二）Ａ君為被處分人特約經銷商，於 94 年 6 月 9日申請退出

退貨，雙方因對於手機退款認知有差異，致有檢舉情事

發生，復經雙方溝通協調，業於 94 年 8 月 31 日達成協

議，並簽立撤銷告訴切結書。 

三、 爲瞭解被處分人之實際營運情形，本會於 94 年 11 月 30 日派

員赴其主要營業所進行業務檢查，並作成檢查紀錄，查悉相

關違法事項，略以： 

（一） 被處分人未依法於其主要營業所備置其上年度經會計師

簽證之財務報表。 

（二） 被處分人提供之參加人退出傳銷組織退貨案例中，發現有

扣除「退件手續費」此一非法定項目費用之情形。 

四、針對前揭各點業務檢查所生之缺失，本會於 95 年 2月 9日函

請被處分人到會說明，負責人○○○到會陳述，略以： 

（一）神通電信公司於 93 年 6 月 18 日與第一位參加人簽約（即

前執行長○○○）開始實施多層次傳銷（該公司未依法辦

理報備業經本會處分在案），而被處分人於 93 年 11 月 18

日報備從事多層次傳銷，但因初期一切尚未齊備，94 年 1

月才開始與參加人簽約，實施多層次傳銷。 

（二）參加人如辦理分期付款加入，將與仲信資融股份有限公司

（下稱仲信公司，94 年 10 月以前原名為中租安肯資融股份

有限公司）簽訂契約，被處分人及神通電信公司參加人共

計有 529 人辦理分期付款。 

（三）參加人辦理退出退貨者共計 46 件，其中如以分期付款方式

入會者即有退出「手續費」，但該手續費係仲信公司與參加

人簽訂契約條款中有關違約之利息，被處分人僅係代收代

付。 

（四）被處分人經營方式是後付式（先使用後付費）有別於市場

上販售預付機制之傳銷模式，此對消費者較有保障，對參

加人較無風險，公司穩健經營，慎選參加人，一年餘僅九

百餘名，退出者僅 46 名，有糾紛者僅 3件，其中 1件已完

成退費，1件未辦理退出手續，1件係因扣款認知有誤所導

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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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被處分人復於 95 年 3 月 4日再就業務檢查及相關檢舉事項提

出補充說明，略以： 

（一）93 年度因被處分人尚未開始經營，因此並無財務報表及會

計師簽證。（另據被處分人 95 年 9 月 4日表示因 94 年度營

業額低，會計師亦未進行財務報表簽證。） 

（二）神通電信公司之參加人共 265 人，被處分人之參加人（截

至 95 年 3 月 2日止）共 685 人，參加人合計 950 人，退件

解約 46 人，其中刷卡者 10 人，分期者 29 人，現金 6人，

支票 1 人，解約爭議 3 件，退件人占參加人比例 4.8%，解

約爭議占 0.3%。 

（三）與仲信公司間之合作關係：申請人（即參加人，下同）以

個人名義向資融機構申請小額信貸，分期償還。申請手續

由被處分人代為辦理，但申貸行為與被處分人無直接關聯

。申請人與仲信公司中途解約，仲信公司將收取退貨手續

費，由被處分人代收轉繳至仲信公司，因此造成客戶有關

手續費爭議之誤解。 

六、本會於 95 年 5 月 3日函詢仲信公司有關「退貨手續費」乙事

，並請其提供與神通電信公司及被處分人簽訂之書面契約（

即有關參加人申請分期付款乙事），及被處分人參加人與其簽

訂之分期付款契約。仲信公司於 95 年 5 月 11 日函復本會，

略以：     

（一）仲信公司承作受讓個人消費分期應收帳款業務多年，與神

通電信公司於 93 年 2月 1日簽立「應收帳款受讓合約」。 

（二）仲信公司承作受讓個人消費分期應收帳款受讓作業，如遇

申請人反映欲退貨或解（終）約之情事，均請申請人逕向

廠商尋求協商，並告知法律關係及退貨規定，一旦經申請

人與合作廠商達成解約退貨協議，經合作廠商通知，仲信

公司將依協議內容作後續款項處理，惟絕不會亦不曾向申

請人收取任何解（終）約或提前結清之違約金。 

理    由 

一、被處分人辦理參加人終止契約退出退貨時，扣除非法定項目

費用，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3 條之 2 第 2 項規定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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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依公平交易法第 23 條之 2 第 2 項規定：「參加人依前項

規定終止契約後 30 日內，多層次傳銷事業應以參加人原

購價格 90% 買回參加人所持有之商品。但得扣除已因該

項交易而對參加人給付之獎金或報酬，及取回商品之價

值有減損時，其減損之價額。」按依上開法條規範意旨，

多層次傳銷事業辦理參加人終止契約退貨，有關返還退

出退貨參加人所為給付之規定，僅得扣除「因該項交易

而對參加人給付之獎金或報酬」及「取回商品之價值有

減損時，其減損之價額」等 2 項法定事項。倘事業於前

揭法定方式外，另行扣除或收取其他費用，即無異侵蝕

是項退出退貨機制而構成違法。  

（二）經審視被處分人提供予檢舉人Ａ君之退件相關說明，其

中有扣除「退件手續費：648 元（給中租安肯的）」此一

非法定項目，被處分人雖辯稱該款項係參加人與仲信公

司間中途解約所收取之退貨手續費，其僅係代收代付；

惟查有關參加人之分期申請書中並無中途解約須繳納手

續費之約定，況據仲信公司此項收費之發票係開立給神

通電信公司以觀，並輔以本會向仲信公司查證得悉該公

司不會亦不曾向參加人收取任何解（終）約或提前結清

之違約金等情，顯見被處分人於參加人終止契約退貨時

，於法定計算方式外另自退款中扣除退貨手續費，核已

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3 條之 2 第 2 項規定。 

二、被處分人未依法於其主要營業所備置經會計師簽證之上年度

財務報表，違反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15 條第 1 項規定： 

（一） 依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15 條第 1項規定：「多層次傳銷

事業應將下列經會計師簽證之上年度財務報表備置於其

主要營業所:1、資產負債表 2、損益表。」 

（二） 被處分人於 95 年 9 月 4 日之文件資料中表示「本公司因

上（94）年度營業額低、會計師未做財簽……」等語，顯

見該公司未依法於其主要營業處所備置「經會計師簽證」

之財務報表，此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15 條第 1

項規定。 

四、 綜上論述，被處分人辦理參加人終止契約退出退貨，扣除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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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項目費用，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3 條之 2第 2項規定，另

其未將經會計師簽證之財務報表備置於主要營業所，併違反 

公平交易法第 23 條之 4 所訂定之多層次傳銷管理辦法第 15

條第 1 項規定。經審酌其違法行為之動機、目的及預期之不

當利益；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；違法行為危害交

易秩序之持續期間；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；事業規模、經營

狀況及其市場地位；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

示；以往違法類型、次數、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；違法後悛

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；與其他因素，爰依公平交易法第

42 條第 2 項、第 3 項及同法第 41 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。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96    年   1     月    26     日 

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，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，
向本會提出訴願書（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），訴願於行政院。 


